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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申报2024年
“晋江紫菜”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的通知

各镇（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各紫菜生产经营主体：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定区域（原则上以县域为单元）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
为贯彻落实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和品牌强农战略，推进我市农产品质量提升，培育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促进区域优势农业产业发展，拟申报“晋江紫菜”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根据《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登录规范》要求，每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可以推荐3—10个主要生产经营主体，请符合条件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申报，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主要生产经营单位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法人注册地址在中国境内；
（二）有固定生产基地，按照标准化组织生产；
（三）有健全和有效运行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建立了产品质量追溯制度，产品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系统及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一品一码”追溯系统；
（四）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等相关认证；
（五）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六）近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
二、提交材料
（一）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表；
（二）加盖生产单位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
（三）有效期内相关认证证书复印件，包括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证书等复印件；
（四）产品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系统及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一品一码”追溯系统（国家系统注册信息表、省级系统最新追溯码）；
（五）相关荣誉证书、证明复印件。
（六）照片3—6张（产品不同生长期、生产环境、产品包装标识等，3MB至5MB）
三、申报程序
符合申报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将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表（附件）及相关材料纸质文件盖章版于2024年7月15日前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材料原件扫描发送至nak85667110@163.com。
联系人：郑巧玲，电话：85667110

附件：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晋江紫菜）生产经营单位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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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晋江紫菜）
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表
	生产单位全称
	

	法人代表
（负责人）
	
	注册资金
（万元）
	

	注册商标
	
	主要品种
	

	生产规模
（公顷，万头、万只、万羽等）
	
	商品总量（吨）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追溯、承诺达标及质量认证等情况（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承诺达标合格证两项为必选项，所有勾选项均需提供相对应的证明材料图片）
	＊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承诺达标合格证
□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CAQS-GAP）试点  
□良好农业规范（GAP） □绿色食品认证      
□有机农产品（食品）认证 □其他认证认可

	相关获奖情况
（最多三项）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奖项等级
	奖项核发机构

	
	
	
	
	

	
	
	
	
	

	
	
	
	
	




